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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簡介  

1 . 1 	 在過去多年來，水喉行業的物料和技術以至相關喉管和裝置的標準均逐
漸進步。公眾期望持牌水喉匠應該與其他專業人士般掌握新技術、知識

和技巧，因此現有需要設立一個途徑讓持牌水喉匠持續學習。 

1 . 2 	 水喉匠牌照諮詢委員會 ( A BLP )建議開展持牌水喉匠自願持續進修計劃  
(下稱此計劃 )。此計劃於 20 16 年 1 0 月開展。  

1 . 3 	 本手冊向持牌水喉匠概述此計劃。 

2 . 	 計劃的目標 

2 . 1 	 計劃的目標如下： 

( i )	 讓持牌水喉匠學習新知識，提升其專業地位； 
( i i )	 保持高質素專業操守； 
( i i i )	提升持牌水喉匠的專業形象；以及 
( i v )	 符合公眾期望和需要。 

3 . 	 持續進修課程  

3 . 1 	 持續進修課程下的活動可以課程、工作坊、研討會、參觀或以電子學

習形式等形式舉辦。這些活動可分為核心和非核心。有關水務設施法

例 /規例或其他相關法例要求、或增進水喉匠知識 /技巧直接有關的活

動，應歸類為核心活動。其他並非與增進水喉匠知識和技巧直接有關

的活動，應歸類為非核心活動。核心持續進修活動須比非核心者提供

更多持續進修學分。 

3 . 2 	 持續進修學分編配標準的詳情載於附錄  1。 

3 . 3 	 按照以下第 4 . 3 段的所述，持續進修活動須由認可提供持續進修課程機

構 (下稱認可機構 )舉辦，或獲得持續進修課程委員會的認可，確保活動

的質素達到適當水平。 

4 . 	 持續進修計劃的管理  

4 . 1 	 持續進修計劃的管理架構可以按以下組織圖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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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2 	 持續進修課程委員會 

4.2.1	持續進修課程委員會 (下稱委員會 )的職權範圍如下： 

 就持牌水喉匠的持續進修教育向政府及水喉匠牌照諮詢委員會 
( A BLP )提供建議； 

 為持續進修活動設立和檢討政策、要求和指引；以及  
 處理相關認可事宜如審批申請、批核或撤回認可、審核及監測。 

4.2.2	就持續進修計劃的發展和制訂政策而言，委員會由水喉匠牌照諮詢委員
會 ( A BLP )主席擔任主席，委員包括香港建築師學會、香港工程師學

會、香港測量師學會和水務署的代表。委員的任命期與水喉匠牌照諮詢

委員會 ( A BLP ) 的任命期同樣為兩年。 

4.2.3	按照第  4 . 4 段詳情所述，持續進修課程委員會毋須預先通知，即可委派

代表審核獲認可提供持續進修課程的機構或持續進修活動，以保障其質

素。  

4 . 3 	 持續進修課程的認可  

4.3.1	 如任何獨立機構有意獲得認可以提供持續進修課程，須按照委員會編撰

的《持牌水喉匠自願持續進修計劃下之認可機構手冊》而行。委員會將

按照遞交的文件決定申請機構能否獲認可提供課程。當申請機構獲得認

可，便須負責在每一年內提供相當數目的持續進修課時或活動，以供持

牌水喉匠參加，並就他們參加的活動編配學分。 

4.3.2	 認可機構舉辦的持續進修活動毋須預先向委員會尋求批准。然而，在

每一項活動開始的最少一星期前，認可機構應向委員會秘書提交活動

的初步資料，包括活動名稱、活動的簡短描述、開始日期、活動時

間、所有學分及代號作檢查，以免錯誤的資料列印在出席證書上。在

活動完成後，相關的資料 (附錄  2 )須在一個月內提交至委員會秘書或按

委員會秘書要求補交。 

4.3.3	 如任何機構未獲認可，但有意舉辦一次性的持續進修活動時，則可按
個別情況為該活動向委員會申請認可。申請人須在申請中證明該機構

建議的一次性活動可以達到持續進修課程的目標。導師 /講者應為持牌

水喉匠或持有相關專業機構的會員資格，並應具備相關的經驗。這類

認可活動可於全年任何時間向委員會申請。委員會需要約兩個月的時

間處理該申請，而獲批准申請的機構會在委員會作決定後一個月內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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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因此，申請機構須在舉辦活動至少兩個月前提交申請表格 (附錄 
3 )和所需資料，包括教學材料，導師 /講者的履歷，並建議授予的持續進修

學分以待委員會批准，並必須在有關活動舉行後一個月內向委員會秘書

提交詳細資料 (附錄  2 )。 

4 . 4 	 審核持續進修活動  

4.4.1	認可機構應在每一項活動後評估其課程表現，以檢討課程的深度與廣泛
度，及改善日後課程安排。  

4.4.2	 認可機構必須在每一項活動後一個月內向委員會秘書提交所需的資
料。委員會將按照所提交的材料持續監察機構的表現，來評估所舉辦

的活動。委員會每年將隨機選擇百份之五的認可機構和提供一次性的

認可活動的機構，委派代表審核該機構。機構須按審核人員要求提供

全套文件或記錄。審核檢查的審核表可參考《認可機構手冊》附錄  
V。 

4.4.3	 若審核發現有欠妥情況時，委員會可要求認可機構立即糾正，否則委
員會可能不承認這些持續專業進修活動的學分。委員會可以要求認可

機構提交糾正措施予委員會審議。如果在審核過程中在審核表上的任

何項目上反復未能達到要求，委員會將向認可機構發出警告信。 

4.4.4	 如委員會發現認可機構或提供一次性的認可活動的機構提供的報告有
任何欺詐性信息或被發出三封警告信，委員會有權撤銷認可機構的認

可資格。 

4.4.5	 經過審核的認可機構可以在未來兩年內豁免審核。 

5 . 	 自行管理持續進修記錄  

5 . 1 	 持牌水喉匠須填妥個人持續進修記錄表 (附錄  4 )以自行管理持續進修的

記錄，保管必要的相關文件，以便按水務署要求提交文件以供核查。 

5 . 2 	 水務署會向每年獲得 10 個或以上持續進修學分的持牌水喉匠頒發嘉許

證書 (C OR )，鼓勵他們每年均衡參加持續進修課程。這些學分當中最

少一項所出席的活動必須與水務法例 /規則，包括水務署的水管工程技
術要求及申請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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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嘉許證書  

6 . 1 	 嘉許分為三個等級如下：

等級 一個曆年內獲得學分

金 3 0 或以上

銀 ≥ 20 及< 30

銅 ≥ 10 及 < 20 

6 . 2 	 持牌水喉匠如欲獲得嘉許證書，須在申請牌照續期時向水務署提交持

續進修記錄表格和所需證明文件。證書申請通常應在 1 0 月 1 日至次年 
1 月 31 日之間提交。 

6 . 3 	 水務署會於水務署網站刊載獲頒發嘉許證書持牌水喉匠名單，以示嘉許
和讚賞。名單每年更新一次。此外，如提交持續進修記錄的持牌水喉匠

同意，其所得總學分將於持牌水喉匠名冊展示。 

7 . 	 檢討計劃  

7 . 1 	 持續進修課程委員會已於 2 020 年初為此計劃進行評估以檢討運作。進

一步的評估將於有需要時進行。 

7 . 2 	 有關此計劃的建議或意見，可向持續進修課程委員會秘書 – 水務署高級工
程師/技術支援組(1)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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